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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 

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4日收到贵所《关于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半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

函》（上证公函【2017】2187号，以下简称“问询函”），为便于投资者理解，

从经营信息、会计政策等方面对问询函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一：关于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半年报披露，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54 亿元、归母净利润 2,295.89 万元，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2.69%和 5.97%。请

公司结合同期同行业上市公司的业绩增幅情况、可比公司的经营情况、公司自

身产品、渠道等经营特点等，具体分析公司经营业绩增长与行业整体情况存在

较大差异的原因。 

公司回复： 

2017 年 1-6 月，本公司营业收入较 2016 年同期增长 2.69%，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2016 年同期增长 5.97%。公司经营业绩与同行业其他企业的

业绩相比，出现一定分化。 

公司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017 

年 1-6月 

2016年 

1-6月 

同比变动率 

（%） 

2017年 

1-6月 

2016年 

1-6月 

同比变动率 

（%） 

美克家居（600337） 179,778.16 148,570.60 21.01 15,171.17 13,166.78 15.22 

宜华生活（600978） 332,104.15 224,333.32 48.04 46,965.62 38,914.30 20.69 

浙江永强（002489） 265,630.15 220,225.49 20.62 25,023.91 22,709.43 10.19 

好莱客（603898） 71,821.46 53,042.81 35.40 10,836.11 6,944.01 56.05 

曲美家居（603818） 88,234.69 68,013.67 29.73 10,570.61 7,261.57 45.57 

亚振家居（603389） 25,395.61 24,729.34 2.69 2,295.89 2,166.50 5.97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公司业绩与同行业上市公司业绩出现分化的主要原因为： 

（1）近年来，部分家具上市企业开始陆续转型，其中板式家具工业化生产

程度高，凭借定制化柔性生产，增长势头较快。我公司则是以实木家具产品为主

导，生产工艺流程繁复，生产技术要求高，转型升级具有极高的门槛。公司近两

年已全面启动转型升级计划，从数字化设计、数字化加工及数字化管理，逐步打

造全方位实木家具柔性化生产运营体系。 

（2）2017年上半年，公司直营渠道和经销渠道先后进行调整，关闭 8家门

店，新增 6家，净减少 2家。公司侧重于各门店的精耕细作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并未对门店数量进行大规模的扩充。同时，新增门店需要一定时间的培养期，故

整体销售业绩平稳。 

鉴于此，公司 2017 年上半年经营业绩与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相比，出现一

定分化。 

 

问题二：关于收入确认政策。半年报披露，公司主要销售方式分为两种，

一是对经销商采用买断式销售方式，二是直营店直接销售方式。而对于经销商

退换货，一般在退换货当月冲减收入和成本。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通常

与经销商约定的退换货条款及期限；（2）报告期内发生的经销商退换货占收入

的大致比例；（3）公司是否可以合理预计退换货发生的可能性，以及相应的会

计处理；（4）结合前述情况说明公司认为在将产品交付给经销商委托的运输单

位时，相应的风险和报酬已转移给经销商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1、公司通常与经销商约定的退换货条款及期限 

公司与经销商约定的退换货内容为：经销商在收到产品后，应对货物进行验

收；对于验收不合格的产品，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司，并在返厂清单上注明产品名

称、数量、运费、到货日期、返回要求等内容，得到公司书面确认后退回公司仓

库，由此产生的运输费、保险费等由公司承担；对于其他原因造成的产品损坏，

经销商可按上述流程将产品运回公司维修，但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由经销商承

担。 

2、报告期内发生的经销商退换货占收入的大致比例 



本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退换货情况如下： 

项  目 2017年 1-6月 2016年 1-6月 

退换货金额（万元） 175.07  126.34  

营业收入（万元） 25,395,61 24,729.34  

退换货金额占营业收入比（%） 0.69 0.51 

3、公司是否可以合理预计退换货发生的可能性，以及相应的会计处理 

（1）退换货发生的可能性 

公司高度重视产品的质量控制，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从源头上降低因质量问

题发生的退换货比例。同时，公司与第三方物流单位明确货物运输途中的责任分

担，降低在运输途中发生家具损坏的可能性。根据公司统计的历史数据，公司合

理估计的退换货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不到 1%，且以换货为主。 

（2）相应的会计处理 

公司对经销商采用买断式的销售模式。公司在将产品交付给经销商委托的第

三方运输单位时，相应的风险和报酬已转移给经销商。故公司在产品交付给运输

单位时，根据运输单位责任人签收确认的出库单确认产品销售收入。 

对于经销商退货，在所退产品入库的当月冲减销售收入和销售成本。对于经

销商换货，在所置换入的产品入库的当月冲减原产品的销售收入和销售成本，同

时根据置换出产品的出库单确认销售收入和销售成本。 

4、结合前述情况说明公司认为在将产品交付给经销商委托的运输单位时，

相应的风险和报酬已转移给经销商的原因及合理性 

首先，承运产品的运输单位均由经销商委托，并由经销商承担相应的运输费

用；其次，根据《经销协议书》约定，对于经销商或运输原因造成的产品损坏，

由此产生的运输和维修费用由经销商承担；再次，公司在交付产品后，不会再在

公司财务报表中进行核算，相关后续运输和维修也由经销商负责。 

因此，公司认为在将产品交付给经销商委托的运输单位时，相应的风险和报

酬已转移给经销商的处理方式具有合理性，符合买断式销售的标准，且符合行业

惯例。 

 

问题三：关于现金流情况。半年报披露，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额仅为 267.74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89.37%，主要系对经销商新开店给予信



用支持导致应收账款增及新品开发、定制产品增加及为下半年备货导致存货增

加所致。同时，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2,079.27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54.10%；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3,320.36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77.37%。

请公司结合自身业务模式分析现金流状况对后续经营是否产生不利影响，以及

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回复： 

根据公司未来战略规划，将继续走“直营+经销”销售模式，走“海派生活

方式场景”的文化品牌营销之路，稳步推进“产品+服务”的精品战略，逐步加

大营销网络建设。目前公司整体资产负债率较低且流动负债占比较大，货币资金

余额较为充裕，随着公司发展，预测不会对后续经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1）经营活动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较去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为：公司应收账款

比期初增加 11%，主要是对经销商给予信用支持、上半年备货导致存货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 

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为：对

房屋、设备等固定资产和直营店铺装修投入增加，对新增 6家门店的投资增加。

公司提高产品品质、提升服务质量的必经之路，也为将来获得更多的客户认可以

及市场份额打下坚实的基础，不会对公司的后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3）筹资活动 

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减少主要原因为：

货币资金充足，偿还了银行借款，支付了股利及部分上市发行费用所致。 

目前公司资产负债率较低，业务运行较为平稳，主要资产未进行抵押，没有

银行借款，因此公司未来的融资空间仍然较大。而历年持续现金分红也体现了公

司一贯的分红理念以及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 

（4）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①树立现金流管理意识，健全资金管理制度，强化对现金流的内控管理。 

②公司对采购业务进行实时监控，降低现金流出。 

③公司加强应收账款的催收，提高现金回笼速度。 

④公司保证安全库存的同时降低库存成本，减少资金占用。 



⑤关注现金流量情况，规避财务风险和提高现金资产流动性。 

 

问题四：关于应收账款。半年报披露，在公司收入增幅为 2.69%的情况下，

应收账款同比增幅为 18.34%，主要原因是增加了对经销商新开店的信用支持。

请补充披露：（1）公司的信用销售政策及结算方式，主要应收账款信用期等，

并说明其与以前年度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及其可持续性；（2）结合公司信用销售

政策分析信用销售相关风险及控制措施。 

公司回复： 

1、公司的信用销售政策及结算方式，主要应收账款信用期等，并说明其与

以前年度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及其可持续性 

公司的应收账款由经销商欠款、商场欠款和其它零星客户欠款构成。2017

年 6月末应收账款净额占流动资产比例为 3.63%；2017年 6月末应收账款净额占

当期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为 11.54%，经销商欠款为主要构成部分。 

（1）新开独立店信用政策。公司对于经销商新开独立店的首次展示样品给

予一定期限内分期付款的优惠政策，首付款为总价款的 50%，发货后 180天内付

清总价款的 20%，余款在发货后 360天内全部付清。 

（2）优秀经销商信用期限：在 6个月至 48个月不等。 

（3）其他临时性信用支持。因其他原因，经销商不能及时支付货款的，先

拿货后在月内或次月付款。 

上述信用销售政策与以前年度相比，未发生重大变化，执行过程也保持着一

惯性和连续性，需经公司管理层审批同意后实施，公司在与经销商就上述信用政

策合作时，从未发生纠纷，发生坏账的可能性较小且预留 9%左右坏账准备金，

对公司生产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 

2、结合公司信用销售政策分析信用销售相关风险及控制措施。 

发生信用销售的金额较小，信用记录良好，在短期都能如约还款，回收风险

低。不存在应当披露的风险。 

控制措施：1、加大应收账款催收，确保预定期内资金回笼。2、完善相关政

策和制度措施来控制整体赊销风险，严格内控审批流程。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证券时报》，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

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9月 21日      


